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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新北市客家桐花祭 

「回眸一笑 百花一生」短影音徵件活動簡章 

壹、活動宗旨 

透過「回眸一笑 百花一生」短影音徵件活動，邀請大眾以回眸一笑的瞬間，捕捉

屬於自己的春日故事，串聯徵件作品，共同打造一部充滿桐花浪漫與人文氣息的時尚大

片。讓每一個回眸，成為記錄美好時光的印記，讓桐花祭的氛圍在光影間綻放，凝聚青

春、文化與自然的獨特魅力。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三、承辦單位：伊林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參、徵件畫面 

一、不限型態，人類、寵物、玩偶等畫面皆可。有客家元素加分。 

二、不限定作品成員人數，若為2人以上參賽，須擇定一名做為主要聯絡人。 

※同1人可報名多件作品，報名件數無上限。 

肆、徵件時程 

於本徵件簡章公告之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5時止。 

伍、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於本徵件活動網頁填寫資料並上傳參賽作品

（https://forms.gle/xL8NSh4TRh9sVZNx6）。 

陸、徵件作品規定 

一、作品製作規定 

(一) 影片標題命名格式：標題統一格式為「聯絡人名稱-作品名稱」 

（範例：王小明-我們的桐花時刻） 

(二) 影片長度與繳交數量：總影片不超過30s。 

(三) 影片類型：不限於劇情片、動畫片、廣告片等多元表現手法，惟須注意影片

內容須包含影片主題之必要元素。 

(四) 影片規格：直式 （9：16製作），影音輸出格式為 avi、mov、mp4、mpg 等

格式儲存；影片解析度為HD或1080p 以上。 

(五) 不得運用非經授權或有版權之影片、音樂、圖文資料等，若經檢舉或經主辦

單位查出侵權，依規定立即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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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同一影片不得重複投稿參加，例如已獲得國內外獎項之作品，或該作品正參

與其他類似競賽或已由營利、非營利單位或由其他政府部門出資或使用其相

關補助經費製作之影片（包括自製、委製、外製），經查獲將取消參賽資

格。 

(七) 影片中請避免有違反法令及善良風俗之內容。 

二、報名所需資料 

依據參與組別，參賽者報名需繳交資料分別如下： 

(一) 參與人員姓名（姓名皆須填真實姓名）、聯絡電話、E-mail等基本資料。 

(二) 短影音甄選之著作權及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三) 參賽影片 （詳見三、影片上傳方式說明）。 

三、影片上傳方式 

  提供參賽影片之YouTube連結、Google雲端連結或上傳至活動表單（三擇一）： 

(一) 使用YouTube連結：影片上傳YouTube並將影片瀏覽權限設定為「不公開」

（僅有活動主辦方可瀏覽）。 

(二) 使用Google雲端連結：影片上傳Google雲端並設定共用權限為「知道連結的

任何人」（活動主辦方可瀏覽）。 

(三) 活動Google表單：影片上傳至報名Google表單內的影片檔案上傳區。 

四、報名截止時間以系統時間為主，為避免時間誤差或網路流量超載所導致超時或資訊

傳輸失敗等情事，請參賽者盡早繳交所需資料與文件，為確保比賽公平性，逾時不

候，敬請見諒。 

柒、評審方式 

一、評分標準 

評選項目 評選內容 占比 

A. 影片內容及張力 
劇情結構具有邏輯，劇情內容具觀賞性、推廣點、

創意巧思，並能深入淺出、引人注目等。 
30% 

B. 影片拍攝技巧 畫面構圖、鏡位角度、拍攝手法、運鏡方式等。 30% 

C. 客家元素及桐花

結合性 
畫面加入客家元素及桐花意象等。 40% 

(一)將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選，各評審分數加總取得平均分，並依

據序位法核定名次。 

(二)視參賽者作品水準，決定各獎項是否「從缺」或於獎項總數不變情形下「調整

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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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獎勵方式 

一、獲獎獎項及名額 

(一)特獎：獎金2,000元，5名。 

(二)普獎：全聯禮券200元，50名。 

(三)抽獎：Jomodel洗沐組，5名；代言人王品澔簽名照10名。 

二、領獎說明 

(一)獲獎作品名單預計於114年5月22日（星期四）公布於新北市客家局FB及新北市

客家桐花祭活動網頁，並聯繫活動小組（serena.chou@eelin.com.tw）填寫後

續得獎資訊。 

(二)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若得獎者為本國人，獎項價值超過新台幣1,000元

（含），需依規定填寫並繳交身分證影本供報稅使用，並將以新台幣計價列入

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若獎項價值超過新台幣20,000元（含），需預先

扣繳10%的稅金；若得獎者非中華民國國境內設籍之國人（即依法於課稅年度

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183天之本國人含大陸人士及外國人），不論所

得獎項之價值，需預先扣繳20%機會中獎稅金。 

(三)獲獎者若為未滿20歲，須獲得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及代為領取，且應

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無國民身分證者，須提供戶籍謄本影本（須為3個月

內核發之版本）】與另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提

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之證明文件（需簽名或蓋印）。 

玖、注意事項 

一、網路報名請務必詳細填寫，影片需標明作品名稱。報名參賽資料不完整或不符合規

定、參賽影片不符合規定或不全者，經通知且逾期未補件者，將取消參賽資格。其

影響參賽權益者，由報名參賽者自行負責。如遇報名者基本資料填寫不完整及聯絡

資料錯誤、作品規格與報名資格不符，或檔案無法讀取等情形時，造成主辦單位無

法通知及作業，一概以棄權論。 

二、參賽作品一經投稿後，文件及相關附件，主辦單位將以密件方式保存，無論得獎與

否，於徵件活動辦理完畢後將不予退回，請自行備份留存。 

三、優勝者應配合簽署「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如附件）及遵守授權同意書所

載所有內容，永久無償同意作品授予主辦單位推廣使用並擁有不同形式公開展示及

發行之權利，亦得以用任何形式推廣、保存、轉載、發行或轉授權第三人使用，不

再另外付酬勞、版稅及任何費用，優勝者如無法配合則視為放棄優勝資格。 

四、凡報名參賽者，即視為參賽者與其法定代理人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訂之比賽辦法及

評審委員所決議之各項評審公告、規則及評審結果。對於比賽相關疑義或異議，應

於比賽徵件期間向主辦單位提出，不得於賽後，有任何詆毀比賽公平性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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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賽作品必須為自行創作，尊重「智慧財產權」，禁止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禁止

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政治議題或不雅作品及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

規定等情事。如發現以上情節，將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已領獎者須繳回獎狀及獎

項，如有以AI軟體進行製作者，應於作品開頭進行聲明，以利評審公正性。 

六、若有第三人對作品之適法性（如著作權、肖像權）提出異議，並經查明屬實者，主

辦機關除取消得獎資格，並依行政程序追繳獎狀及獎項，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

由參加者自行負責並承擔主辦單位之一切損失。 

七、參賽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所有行為應為參賽者自發性

行為，不可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以免觸法。一經查證有偽造或冒名，承

辦單位有權逕行取消活動之一切資格。 

八、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取得聯繫通訊及個人資料，以利進行本活動相關資格審查與甄

選表揚等作業。其蒐集、處理及使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主辦單位保障活動參

與者的隱私權益，參賽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受妥善維護並僅於管理、推廣與執行

業務之合理範圍內使用。 

九、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等個人技術性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賽者所

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

何法律責任，參賽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十、主辦單位對本徵件活動之所有事宜保留隨時修改、變更及做出最終解釋裁決權與終

止本徵件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將公布於本徵件活動網頁，恕不另行通知。 

壹拾、影片宣傳內容、方法與使用等權利 

一、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皆屬創作者，所有參賽作品皆同意主辦單位擁有永久使用

權。 

二、為擴大影片宣傳效益，個人或團隊參賽作品自資料作品送件起，即視為參賽者與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不限次數、不限地域，無償授權主辦機關（包含所屬單位）或承辦

單位授權之第三方良善且公益性運用推廣其作品，包括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及公開

播送於廣播電視、平面媒體、網際網路並進行活動宣傳。 

三、個人或團隊之獲獎作品將授權公開於主辦機關（包含所屬單位）社群平台（如：官

方網站、Facebook粉專等）使用。 

壹拾壹、聯絡資訊 

一、承辦單位：伊林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周小姐  02-23755010 分機136；serena.chou@eelin.com.tw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郭小姐  02- 29303456 分機6018；AL2062@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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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 

本人        茲就報名參加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回眸一笑 百花一生」短影音

徵件活動，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一、 本人之參賽作品係出於本人原創性著作，未曾於其他比賽得獎，亦未曾公開發表或以

任何形式運用於商業營利行為，如有著作財產權之爭議，本人願負相關法律之責任。 

二、 依本微件活動簡章規定，凡經評定優勝之作品（包括特獎、普獎），財著作財產權歸屬

於主辦單位所有，並同意不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主辦單位擁有自行運用於公

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重製、改作、編輯、

散布、發行及再授權他人等權利，且不另致酬，本人無異議亦不另行索取費用。 

三、 本人之參賽作品如有使用侵權之著作，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或有妨害他人著作財產權

等情事，或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秩序善良風俗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

情事，經查證屬實，本人願負排除糾紛之責，並擔保第三人就作品對主辦單位不得主

獑任何權利，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優勝資格，追回一切獎勵，如造成主辦單位損害，

本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參賽者本人姓名：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參賽者若未成年，須請法定代理人加填下列欄位 

法定代理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以上所填個資僅供本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使用，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予以保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